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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項實施要點依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經費補助要點」制定。 

二、提升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基礎學科能力，增進學科知能，加強課業之學習成效。 

三、凡就讀臺北城市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之身心障礙學生，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

會證明者，均有申請課業輔導資格。 

四、申請相關說明如下： 

(一)申請時間：若身心障礙學生有申請「課業輔導」之需求，隨時向資源教室提出，申

請作業時間約為兩個禮拜，待核准後立即通知學生開始上課。 

(二)申請方式：由身心障礙學生至資源教室填寫申請表，申請科目僅限該學期修研之課

程。 

(三)實施方式： 

1.課業輔導優先考慮以任課老師為該生課輔老師，若任課老師無法擔任則由資源教

室代為尋找適當之課輔老師。 

2.課輔之師資資格為本校專任、兼任教師、本校或校外專業人士；其授課鐘點費依

照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支付，非屬大專校院教師授課依照所具學歷

標準支給。 

3.每人每週輔導時數不得超過六小時。 

4.課輔時間與地點經課輔老師與身心障礙學生討論後由課輔老師擇定。 

5.授課老師於每次上課後填寫該次輔導紀錄，並於學期末填寫課業輔導進度總表一

份，提供資源教室留存。 

6.若身心障礙學生未按時間出席累積達三次以上，則取消其課業輔導權利，並於當

學期不得再申請課業輔導。 

五、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討論，並提送行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；

修正時亦同。 


